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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融资展期及担保进展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159.68亿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601.70%。

（均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

位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 担保情况概述

1、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9月15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62），公

司下属子公司西宁新华联童梦乐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宁童梦乐园” ）、长沙新华联铜官窑国际文

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铜官窑” ）、芜湖新华联文化旅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芜湖投资管理” ）及北京锦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锦亿园林” ）分别与海尔金融保理

（重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尔金融保理” ）签署《云单业务合作协议》，通过云单业务平台向海尔

金融保理申请融资，申请融资额度为人民币共计14,000万元，其中西宁童梦乐园融资5,000万元，长沙

铜官窑融资4,500万元，芜湖投资管理融资4,000万元，北京锦亿园林融资500万元。

近日，西宁童梦乐园、长沙铜官窑、芜湖投资管理及北京锦亿园林分别与海尔金融保理签署《和解协

议》，约定西宁童梦乐园借款本金5,000万元，长沙铜官窑借款本金4,500万元，芜湖投资管理借款本金

4,000万元，北京锦亿园林借款本金500万元均展期至2023年5月31日，公司及子公司北京新崇基置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崇基” ）、惠州市新华联嘉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天津新华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新崇基以其名下的部分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

2、公司于2021年8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为子公司融

资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55），公司与天津海立方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海立方舟” ）签署《保证合同》，就新崇基对海立方舟的5.39亿元金融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近日，新崇基与海立方舟签署《和解协议》，约定新崇基5.39亿元金融债务展期至2023年5月31日，

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新崇基以其名下的部分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

公司分别于2022年4月28日及2022年5月19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2021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未来十二个月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公司对未来十二个月为合

并报表范围内各级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的额度进行了合理预计， 预计为资产负债率70%

（含）以上的子公司提供新增担保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100亿元，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子公司提供

新增担保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50亿元，合计预计新增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50亿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西宁童梦乐园的资产负债率高于70%，本次担保前，公司为西宁童梦乐园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2.63亿

元，本次担保为借款展期提供的担保，担保后公司为西宁童梦乐园提供的担保额仍为12.63亿元；长沙铜

官窑的资产负债率高于70%，本次担保前，公司为长沙铜官窑提供的担保余额为38.35亿元，本次担保为

借款展期提供的担保，担保后公司为长沙铜官窑提供的担保额仍为38.35亿元；芜湖投资管理的资产负

债率高于70%，本次担保前，公司为芜湖投资管理提供的担保余额为8.47亿元，本次担保为借款展期提

供的担保， 担保后公司为芜湖投资管理提供的担保额仍为8.47亿元； 北京锦亿园林的资产负债率高于

70%，本次担保前，公司为北京锦亿园林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0.62亿元，本次担保为借款展期提供的担

保，担保后公司为北京锦亿园林提供的担保额仍为10.62亿元；新崇基的资产负债率高于70%，本次担保

前，公司为新崇基提供的担保余额为5.44亿元，本次担保为借款展期提供的担保，公司为新崇基提供的

担保额仍为5.44亿元，此次获批的资产负债率70%（含）以上剩余可用担保额度50.7606亿元，资产负债

率70%以下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49.5442亿元。上述担保涉及的金额在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的对外提供担保额度范围内，根据深交所相关规定，上述担保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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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西宁新华联童梦乐园有限公司

住所：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区多巴镇韦家庄村

成立日期：2017年6月2日

法定代表人：何伟

注册资本：50,000万元

经营范围：儿童室外游乐设备经营；儿童室内游乐服务；儿童社会模拟体验服务；儿童用品、儿童玩

具、儿童游乐设备租赁服务；餐饮服务；图书、报刊、电子出版物、儿童服饰、保健用品、影像制品、预包装

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奶粉)批发、零售；境内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组织策划；图文设计、制

作；儿童用品设计、研发；动漫设计、制作；大型庆典、公关活动筹备、策划、组织；文艺创作；会议会展及参

观服务；健身服务(筹建)；摄影服务；儿童乐园及海洋馆技术服务及相关产品设计；儿童教育咨询服务；企

业管理咨询服务；企业形象策划；物业管理服务；品牌策划；网站建设、维护；票务管理；园区门票及套票

销售；酒店开发及管理(筹建项目)；投资管理；房屋租赁；房地产开发、销售；剧场经营管理；演出经纪；营

业性演出；技术推广服务；承办展览展示；剧场出租；广告发布；体育场馆经营管理(筹建)；商业运行管理；

停车服务；进出口商品贸易；住宿及餐饮服务；主题乐园的开发、建设和经营；娱乐商品设计、委托加工；

日用百货、旅游纪念品、文具用品、工艺美术品、贵金属制品、食品、饮料、服装服饰、玩具、珠宝首饰、体育

用品、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的零售、批发；酒吧；儿童娱乐游艺机(赌博机和博彩机除外)；园区的导游服

务；建设、经营海洋动物馆及游乐服务(水族工程相关的设计、制作、安装)；水生、野生动物驯养(展览展

示、科普教育)；经营利用水生、野生动物(展览展示、驯养展演、科普教育、观赏鱼类零售批发)；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的驯养(观赏)；经营利用室内萌宠小动物(展示展览、驯养展演、科普教育、零售批发)；潜水表演；

提供与上述经营项目有关的咨询服务。

股权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西宁新华联置业有限公司持有西宁童梦乐园100%的股权。

截至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西宁童梦乐园资产总额247,301.95万元，负债总额240,160.85万

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23,63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19,390.31万元），净资产7,141.09万元；2021年

度营业收入12,447.75万元，利润总额-17,513.45万元，净利润-17,513.45万元。

截至2022年9月30日（未经审计），西宁童梦乐园资产总额232,423.95万元，负债总额239,601.80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21,280.00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119,806.73万元）， 净资产-7,177.86万元；

2022年1-9月营业收入3,936.70万元，利润总额-14,318.95万元，净利润-14,318.95万元。

西宁童梦乐园未进行过信用评级，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长沙新华联铜官窑国际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长沙市望城区铜官街道铜官窑路1号铜官窑古镇游客服务中心2楼

成立日期：2013年5月20日

法定代表人：杨云峰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经营范围：旅游景区规划设计、开发、管理；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组织；文物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影院管理；教育管理；商业管理；酒店管理；展览馆；美术馆；营业性文艺表演；游乐园；水上旅游服务；会

议及展览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城镇化建设；商业活动的组织；商业活动的策划；培训活动的组织；艺

（美）术创作服务；住宿；票务服务；物业管理；停车场运营管理；办公服务；正餐服务；饮料及冷饮服务；

小吃服务；体育场馆；健身服务；文化及日用品出租；公寓管理；美容服务；理发服务；美甲服务；足疗；保

健按摩；瑜伽保健（不含医疗诊断）；保龄球服务；台球服务；飞镖服务；棋牌服务；婚庆礼仪服务；射箭馆

场服务；水上游乐运动；娱乐场所经营；儿童室内游戏；舞蹈辅导服务；音乐辅导服务；文化、体育用品及

器材、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烟草制品、百货、进口酒类、国产酒类的零售。

股权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新华联置地有限公司持有长沙铜官窑100%的股权。

截至2021年12月31日，长沙铜官窑资产总额837,865.06万元，负债总额860,709.74万元（其中银行

贷款总额234,835.71万元、流动负债总额644,237.90万元），净资产-22,844.69万元；2021年度营业收

入16,717.59万元，利润总额-53,582.45万元，净利润-53,582.45万元。

截至2022年9月30日（未经审计），长沙铜官窑资产总额821,758.71万元，负债总额891,765.87万元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234,822.21万元、流动负债总额691,997.30万元），净资产-70,007.16万元；2022

年1-9月营业收入10,571.94万元，利润总额-47,162.47万元，净利润-47,162.47万元。

长沙铜官窑未进行过信用评级， 其因三起案件未履行法院判决的给付义务被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

人，具体详见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公布的相关信息。 长沙铜官窑将努力

提升经营能力，提高公司回款，力争早日筹措足额资金以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

3、芜湖新华联文化旅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老街项目DK09-1#院

成立日期：2013年11月20日

法定代表人：李茂海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经营范围：文化旅游产业投资管理、旅游景区开发、建设、经营，园林设计，园林养护，景区安装维修

服务，旅游景区园林规划、设计及施工；工艺品研发、制作、销售，会务服务，旅游活动策划，旅游商品开发

销售，旅游景区配套设施建设，景区游览服务，旅游项目投资，物业管理；房地产开发及销售；房屋租赁，

商业运营管理，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位租赁，票务服务，餐饮服务、小吃服务、管理，住宿服

务，酒店管理，承办文艺演出，自有场地租赁，文化产业投资，文化产业化商业运营管理，休闲娱乐服务，

承办展览展示，停车场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旅游服务、文化艺术品展示及销售(除文物)、翻译服务、婚庆礼仪服务、商务信息咨

询(涉及前置许可证的除外)，企业管理咨询，汽车租赁，文化创意产品销售，家具、玩具销售，盆景、花卉、

苗木、草坪种植及销售，假山、雕塑制作及销售，烟、酒零售，食品、饮料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散装食

品、鲜花、服装、日用百货、建筑材料、机电设备销售，食品网络销售，水上游乐服务，文体活动组织，停车

场运营管理，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组织，文物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展览馆、美术馆、博物馆、书院、文庙

节庆展览展示活动，酒吧服务；娱乐服务；设备租赁；景区的运营、管理、活动策划组织；餐饮文化交流活

动策划。

股权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新华联置地有限公司持有芜湖投资管理100%的股权。

截至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芜湖投资管理资产总额384,881.22万元，负债总额382,270.23万

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68,416.67万元、流动负债总额358,929.24万元），净资产2,610.99万元；2021年

度营业收入4,211.30万元，利润总额-14,312.35万元，净利润-14,186.70万元。

截至2022年9月30日（未经审计），芜湖投资管理资产总额386,394.48万元，负债总额391,708.17万

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66,964.23万元、流动负债总额368,367.17万元），净资产-5,313.69万元；2022年

1-9月营业收入6,363.41万元，利润总额-7,896.53万元，净利润-7,924.68万元。

芜湖投资管理未进行过信用评级，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北京锦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台湖村迤西（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7幢407

成立日期：2014年4月10日

法定代表人：洪斌

注册资本：3,000万元

经营范围：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劳务分包；城市园林绿化；园林景观设计；销售建筑材料、苗木、花

卉、新鲜蔬菜、新鲜水果；建筑清洁服务；产品设计；花卉租摆；种植花卉；林木育苗。

股权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新华联建设有限工程有限公司持有北京锦亿园林100%的股权。

截至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北京锦亿园林资产总额174,764.20万元，负债总额161,283.93万

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24,075.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61,283.93万元），净资产13,480.27万元；2021年

度营业收入4,681.54万元，利润总额351.55万元，净利润320.95万元。

截至2022年9月30日（未经审计），北京锦亿园林资产总额181,246.30万元，负债总额168,131.51万

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21,837.34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68,131.51万元），净资产13,114.79万元；2022年

1-9月营业收入243.29万元，利润总额-360.98万元，净利润-365.49万元。

北京锦亿园林未进行过信用评级， 其因十起案件未履行法院判决的给付义务被法院列为失信被执

行人，具体详见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公布的相关信息。 北京锦亿园林将

努力提升经营能力，提高公司回款，力争早日筹措足额资金以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

5、被担保人名称：北京新崇基置业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顺义区李遂镇宣庄户村中街111号

成立日期：2005年12月26日

法定代表人：陈浩然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商品房。

截至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新崇基资产总额191,701.91万元，负债总额250,332.48万元（其

中银行贷款总额0元、流动负债总额250,332.48万元），净资产-58,630.57万元；2021年度营业收入0元，

利润总额-17,479.65万元，净利润-17,479.65万元。

截至2022年9月30日（未经审计），新崇基资产总额192,847.44万元，负债总额254,538.37万元（其

中银行贷款总额0元、流动负债总额254,538.37万元），净资产-61,690.93万元；2022年1-9月营业收入

6,286.39万元，利润总额-3,060.35万元，净利润-3,060.35万元。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新华联置地有限公司持有新崇基100%的股权， 新崇基未进行过信用评级，其

因六起案件未履行法院判决的给付义务被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具体详见中国执

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公布的相关信息。 新崇基将努力提升经营能力，提高公司

回款，力争早日筹措足额资金以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

三、《和解协议》中与担保有关的主要内容

1、公司及子公司新崇基、惠州市新华联嘉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天津新华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新崇基其名下的部分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

2、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新崇基以其名下的部分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展期是基于西宁童梦乐园、长沙铜官窑、芜湖投资管理、北京锦亿园林及新崇基实际经营

及现金流状况的综合考虑，能够缓解公司资金压力。本次担保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22〕26号）等相关规

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159.68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601.70%。 上述担保均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除上述情

况以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的情况，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本金余额为75.18亿元，涉及未

决诉讼的担保本金为12.71亿元。

六、备查文件

1、相关协议文本；

2、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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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及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涉及诉讼的情况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下属子公司因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以下简称“华融北分” ）存在金融债务纠纷，华融北分依据公证债权文书向北

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立案执行， 公司于近日收到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的 《执行通知书》

【（2023）京03执384号、385号】，要求公司及子公司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清偿义务，执行标的金额

分别为23,917.55万元、46,554.63万元；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因与长城国兴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长城国兴” ）存在融资租赁合同纠纷，长城国兴依据法律文书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

民法院（以下简称“乌鲁木齐中院” ）申请强制执行，公司于近日收到乌鲁木齐中院的《执行通知书》

【（2023）新01执90号】，要求公司及子公司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清偿义务，执行标的金额为43,

500.28万元。

二、诉讼进展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上诉状》，公司下属子公司长沙新华联铜官窑国际文化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铜官窑” ）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德雅路支行就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在法院一审判决后，长沙铜官窑申请上诉。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案件基本情况详见公司于2022年7月8日、2023年2月15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披露的2022-055、2023-009号公告。

（二）上诉请求

依法撤销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2）湘01民初453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项判决，改判上

诉人无需向被上诉人支付律师费30万元；判令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诉讼相应受理费及上诉费用。

（三）判决或裁决情况

本次上诉尚未开庭审理。

三、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发生的其他尚未披露的未达到披露标准的诉讼事项涉及总金额合计6,447.39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2.43%。

除此之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对公司的影响

目前法院尚未强制执行，暂未对公司及子公司的生产运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诉讼进展事项尚未开

庭审理，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上述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

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及子公司将积极与债权人及相关方进行沟通， 争取获得债权人谅

解、达成和解，同时将积极筹措还款资金，力争妥善解决上述强制执行事宜。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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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公司股票被司法拍卖的进展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湖南新华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持有的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银行” ）股票139,157,122股被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

院在北京产权交易所进行网络司法拍卖，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月13日、2023年2月15日披露于

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3-004、010）。

近日，公司收到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对上述股票拍卖情况裁定如下：

一、解除对被执行人湖南新华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持有的长沙银行139,157,122股股票的冻结、质

押措施。

二、 被执行人湖南新华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持有的长沙银行139,157,122股股票归买受人长沙市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所有，上述股票所有权自本裁定送达买受人时起转移。

三、买受人长沙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可持本裁定到相关登记部门办理股票过户、变更、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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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3月14日14:50

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3月14日。 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3月14日9:15

至9:25，9:30至11:30和13:00至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3月14日9:15至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厦门市湖里区仙岳路4688号国贸中心A栋11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李植煌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本次会议出席的股东及股东代表227人，代表股份269,337,928股，占上市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7.7060％。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0人，代表股份247,

719,328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8769％；网络投票的股东217人，代表股份

21,618,6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8292％。

参加表决的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

的股东）220人，代表股份22,574,6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9985％。其中：通过现场投

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956,0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93％；通过网络

投票的股东217人，代表股份21,618,6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292％。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一）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选举詹志东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所获得的选举票数264,397,4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1657％。 其中

所获得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

选举票数17,634,1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1150％。

表决结果：通过

（2）选举苏毅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所获得的选举票数263,946,3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9982％。 其中

所获得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

选举票数17,183,0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6.1168％。

表决结果：通过

二位董事候选人均获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詹志东先生、苏毅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的董事成员中，不存在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

任的董事人数总计超过公司董事总数二分之一的情形。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观韬中茂（厦门）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严君、杨倩玉律师

3、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

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三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观韬中茂（厦门）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三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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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厦门信达” ）第十一届董事会二〇二三

年度第三次会议通知于2023年3月7日以书面方式发出，并于2023年3月14日在公司十一楼

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本次会议由董事

长李植煌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经过认真审议，通过以下事项：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下设的部分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投票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因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成员发生变化，相应调整部分专门委员会委员：

1、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独立董事程文文先生、刘大进先生、董事曾源先生担任

委员，由程文文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2、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由董事李植煌先生、詹志东先生、独立董事程文文先生担任委员，

由李植煌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3、董事会预算委员会由独立董事刘大进先生、董事曾挺毅先生、曾源先生担任委员，由

刘大进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其他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构成不变。

三、备查文件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二〇二三年度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三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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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装转2” 回售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债券代码：127033

2、债券简称：“中装转2”

3、回售条件满足日期：2023年3月10日

4、回售价格：100.453元/张（含当期利息）

5、回售期：2023年3月13日至2023年3月17日

6、公司资金到账日：2023年3月22日

7、回售款划拨日：2023年3月23日

8、投资者回售资金到账日：2023年3月24日

9、回售期内可转债停止转股

10、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四届

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3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根据《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若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与公司在《募集说明书》中的承诺情况相比出现重大变化，且该变化被中国证

监会认定为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享有一次回售的权利。“中装转2” 的附加回售

条款生效。 现将“中装转2”回售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回售条款

1、导致回售条款生效的原因

公司于2023年2月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23年3

月9日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和2023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

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具体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2月22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016）。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修订）》规定，经股东大会批准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上市公司应当在股东大会通过后二十个交易日内赋予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一次回售的权利。

同时，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中装转2” 的附加回售条款生效。

综上，公司于2023年3月10日满足了《募集说明书》与有关法规规定的回售条件。

2、附加回售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附加回售条款具体内容如下：

“若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事实情况与公司在《募集说明书》中的承诺情况相

比出现重大变化，且该变化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可转债持有人享有一次回售的权

利。可转债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债全部或部分按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回售给公司。在

上述情形下，可转债持有人可以在公司公告后的附加回售申报期内进行回售；本次附加回售申报期内不

实施回售的，不应再行使附加回售权。 ”

3、回售价格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其中:� i=0.50%（“中装转 2” 第二个计息期年度，即 2022�年 4�月16�日至2023� 年4月15� 日的

票面利率）；

t=331天 （2022年4月16日至2023年3月13日， 算头不算尾）。 计算可得：IA=100×0.50%×

331/365=� 0.453元/张（含税）；

由上可得：“中装转2” 本次回售价格为100.453元/张（含息、税）。

根据相关税收法律和法规的有关规定，对于持有“中装转2” 的个人投资者和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

有人，利息所得税由证券公司等兑付派发机构按20%的税率代扣代缴，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回售实

际可得100.363元/张；对于持有“中装转2” 的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和RQIFF），免征所得税，回售实际

可得为100.� 453元/张；对于持有“中装转2” 的其他债券持有者，公司对当期可转债利息不代扣代缴所

得税，回售实际可得为100.453元/张，自行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

4、回售权利

“中装转 2”持有人可回售部分或者全部未转股的“中装转 2” 。“中装转 2”持有人有权选择是否

进行回售，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二、回售程序和付款方式

1、回售事项的公告期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修订）》的相关规定，经股东大会批准变更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 上市公司应当在股东大会通过后二十个交易日内赋予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一次回售的

权利。 有关回售公告至少发布三次，其中，在回售实施前、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五个交易日内至少发布一

次，在回售实施期间至少发布一次，余下一次回售公告发布的时间视需要而定。 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指

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上述有关回售的公告。

2、回售事项的申报期

行使回售权的债券持有人应在2023年3月13日至2023年3月17日的回售申报期内，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回售申报可在当日交易时间内撤单。回售申报一经确认，不能撤销。如果申

报当日未能申报成功，可于次日继续申报（限申报期内）。 在投资者回售款到账日之前，如已申报回售的

可转换公司债券发生司法冻结或扣划等情形，债券持有人的该笔回售申报业务失效。 债券持有人在回售

申报期内未进行回售申报，视为对本次回售权的无条件放弃。

3、付款方式

公司将按前述规定的回售价格回购“中装转2” ，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进行清算交割。 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有关业务

规则，公司资金到账日为2023年3月22日，回售款划拨日为2023年3月23日，投资者回售资金到账日为

2023年3月24日。 公司将公告本次回售结果和本次回售对公司的影响。

三、回售期间的交易

“中装转2” 在回售期间将继续交易，但暂停转股。 在同一交易日内，若“中装转2” 持有人同时发出

交易或者转让、转托管、回售等两项以上业务申请的，按照交易或者转让、回售、转托管的顺序处理申请。

四、联系方式

1、联系人：陈琳

2、联系电话：0755-83598225

3、传真号码：0755-83567197

4、电子邮箱：zhengquan@zhongzhuang.com

五、备查文件

1、《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回售有关事项

的核查意见》；

2、《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回售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3月14日

证券代码：002667�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鞍重股份 公告编号：2023-036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解除一致行动关系的补充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于2023年3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证券时报》及《中国证券报》 刊登了公司《关于股东解除一致行动关系的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2023-032），现公司对上述公告中相关内容补充如下：

一、 在“一致行动关系解除的相关情况”中补充了部分内容

2023年1月4日，共青城强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强强投资” ）向杨永柱先生还清

《借款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中约定的全部本息，强强投资向杨永柱先生质押的公司16,320,000股股

份已于2023年1月6日全部解除质押，并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解除证券质押登

记通知》， 详见公司2023年1月7日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公司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003）。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规定：“本办法所称一致行动，是指投资者通过协议、其

他安排，与其他投资者共同扩大其所能够支配的一个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数量的行为或者事实。

在上市公司的收购及相关股份权益变动活动中有一致行动情形的投资者，互为一致行动人。 如无相

反证据，投资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一致行动人：……；（五）银行以外的其他法人、其他组织和自然人

为投资者取得相关股份提供融资安排；……”

强强投资向杨永柱先生还清《借款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中约定的全部本息并解除股权质押后，不

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第（五）项规定的认定为一致行动人的情形。

2023年3月8日，股东强强投资、杨永柱先生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之解除协议》，协议自签订之日起

生效，各方经友好协商，解除一致行动关系。 协议约定如下：

1.双方确认，截至2023年1月4日，强强投资已向杨永柱先生清偿完毕借款协议项下全部本息等约定

款项，强强投资已履行完毕借款协议项下的全部义务，就借款协议强强投资对杨永柱先生不存在未结债

务。

2.双方同意并确认，基于双方一致行动关系终止，原《一致行动协议》自《一致行动协议之解除协

议》生效之日起解除。

3.自《一致行动协议之解除协议》生效之日起，原《一致行动协议》中约定的双方权利、义务及责任

全部终止，任一方均不再享有原《一致行动协议》约定的任何权利、亦不承担原《一致行动协议》约定的

任何义务，双方行使上市公司股东权利无需再保持一致行动，双方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再合并计算，双

方各自按照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以及上市公司章程的规定，依照各自的意愿、独立地享

有和行使其股东权利，履行其股东义务。

特此公告。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14日

证券代码：002667� � � � � � � � � � � � �证券简称：鞍重股份 公告编号：2023-037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解除一致行动关系的提示性

公告（更正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解除一致行动关系，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亦不会影响公司治理

结构和持续经营。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市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股东共青城

强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强强投资” ）、杨永柱先生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之解除协

议》，自该协议生效之日起，各方解除一致行动关系，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一致行动协议》签署及履行情况

2021年4月21日，强强投资与杨永柱先生签署《借款协议》及《股票质押合同》等相关协议，强强投

资购买上市公司16,320,000股股份的部分资金来源于杨永柱先生向强强投资提供的借款，基于借款债

权，强强投资将其所持上市公司16,320,000股股份全部质押予杨永柱先生，双方构成《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关系。 双方于2021年5月17日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 同时，杨永柱先生与温萍女士两

人为夫妻关系，杨永伟先生与杨永柱先生为兄弟关系，杨凤英女士与杨永柱先生、杨永伟先生为兄妹关

系，因此，杨永柱先生、温萍女士、杨永伟先生、杨凤英女士共同构成强强投资的一致行动人，并于2021年

5月20日披露了《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因杨永伟先生、杨凤英女士截至目前已不再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强强投资的一致行动人仅为杨永柱

先生、温萍女士。

《一致行动协议》签署后相关各方均遵守了一致行动的约定和承诺，未发生违反《一致行动协议》

的情形，亦不存在任何未结及潜在纠纷。

二、一致行动关系解除的相关情况

2023年1月4日，强强投资向杨永柱先生还清《借款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中约定的全部本息，强强

投资向杨永柱先生质押的公司16,320,000股股份已于2023年1月6日全部解除质押，并收到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详见公司2023年1月7日披露的《关于持股5%

以上股东公司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3）。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规定：“本办法所称一致行动，是指投资者通过协议、其

他安排，与其他投资者共同扩大其所能够支配的一个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数量的行为或者事实。

在上市公司的收购及相关股份权益变动活动中有一致行动情形的投资者，互为一致行动人。 如无相

反证据，投资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一致行动人：……；（五）银行以外的其他法人、其他组织和自然人

为投资者取得相关股份提供融资安排；……”

强强投资向杨永柱先生还清《借款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中约定的全部本息并解除股权质押后，不

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第（五）项规定的认定为一致行动人的情形。

2023年3月8日，股东强强投资、杨永柱先生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之解除协议》，协议自签订之日起

生效，各方经友好协商，解除一致行动关系。 协议约定如下：

1.双方确认，截至2023年1月4日，强强投资已向杨永柱先生清偿完毕借款协议项下全部本息等约定

款项，强强投资已履行完毕借款协议项下的全部义务，就借款协议强强投资对杨永柱先生不存在未结债

务。

2.双方同意并确认，基于双方一致行动关系终止，原《一致行动协议》自《一致行动协议之解除协

议》生效之日起解除。

3.自《一致行动协议之解除协议》生效之日起，原《一致行动协议》中约定的双方权利、义务及责任

全部终止，任一方均不再享有原《一致行动协议》约定的任何权利、亦不承担原《一致行动协议》约定的

任何义务，双方行使上市公司股东权利无需再保持一致行动，双方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再合并计算，双

方各自按照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以及上市公司章程的规定，依照各自的意愿、独立地享

有和行使其股东权利，履行其股东义务。

本次一致行动人关系解除前，杨永柱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温萍女士、强强投资合计持有的公司股份

为34,980,712股（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14.38%：

本次一致行动人关系解除后， 杨永柱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温萍女士与强强投资持有公司的股份单

独计算。 杨永柱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温萍女士合计持有的公司股份18,660,712股（均为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占公司总股本7.67%：强强投资持有公司股票16,320,000股（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为6.71%。

三、相关情况说明

1、上述一致行动人关系解除的行为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2、本次解除一致行动关系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

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四、备查文件

《一致行动协议之解除协议》

特此公告。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3月14日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3月1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券基

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监督

管理办法》

高管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管理人董事长，离任基金管理人董事长

2.�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董事长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胡甲

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高管任职资格 -

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日期 -

任职日期 2023-03-13

过往从业经历

胡甲先生，中共党员，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曾任安徽省财政厅农业财

务处科员、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安徽省信托投资公司滁州证券营业

部总经理，国元证券滁州营业部总经理，铜陵营业部总经理，合肥寿春

路第二营业部总经理，合肥寿春路第一营业部总经理，市场营销总部副

总经理，营销经纪总部副总经理、总经理，总裁助理兼经纪业务管理总

部总经理，总裁助理兼证券信用总部总经理，总裁助理兼总裁办公室主

任，董事会秘书，执行委员会委员。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基金从业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本科学历、硕士学位

注：根据2015年4月24日修订后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

准取得高管任职资格” 和“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日期”不再适用。

3.�离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董事长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高民和

离任原因 工作调整

离任日期 2023-03-13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否

4�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以上事项经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按有关规定进行备案。

公司对高民和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3月15日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3月1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券基

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监督

管理办法》

高管变更类型 代任基金管理人总经理，离任基金管理人总经理

2.�代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代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董事长（代任总经理）

代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胡甲

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高管任职资格 -

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日期 -

任职日期 2023-03-13

过往从业经历

胡甲先生，中共党员，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 曾任安徽省

财政厅农业财务处科员、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安徽省信

托投资公司滁州证券营业部总经理，国元证券滁州营业部

总经理，铜陵营业部总经理，合肥寿春路第二营业部总经

理，合肥寿春路第一营业部总经理，市场营销总部副总经

理，营销经纪总部副总经理、总经理，总裁助理兼经纪业务

管理总部总经理，总裁助理兼证券信用总部总经理，总裁

助理兼总裁办公室主任，董事会秘书，执行委员会委员。现

任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基金从业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本科学历，硕士学位

注：根据2015年4月24日修订后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

准取得高管任职资格” 和“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日期”不再适用。

3.�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总经理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周兵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离任日期 2023-03-13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否

4�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以上事项经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按有关规定进行备案。

公司对周兵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3月15日

华宝标普中国A股质量价值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LOF)暂停申购、定期定额投

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3月1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宝标普中国A股质量价值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简称

华宝标普中国A股质量价值指数（场内简称“质量

基金LOF” ）

基金主代码 501069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华宝标普中国A股质量价值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基金合同》和《华宝标普中国A股质量价值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3年3月16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3年3月16日

暂停申购、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本基金于2023年3月14日起至2023年3月22日以

通讯方式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为了保护基金

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本基金将在持有人大会期间暂

停本基金的申购、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基金于2023年3月14日起至2023年3月22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关

于华宝标普中国A股质量价值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终止基金合同并终止上市有关事项的议案》

（以下简称“本次议案”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本基金于2023年3月16日起暂停申购、定期定

额投资业务，本基金的赎回及其他业务仍正常办理。 如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本次议案，则本基

金将不再恢复申购、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如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未表决通过本次议案，本基金管理人将

恢复本基金的申购、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届时将另行公告。

（2）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文件的规定，投资者在 2023年3月15日15:00

以后提交的申购、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申请，视为下一个工作日提交的申请，将不予确认，无法确认的款项

将退往投资者指定的资金结算账户。

（3）如有疑问,可以拨打本公司客服热线：400-700-5588、400-820-5050，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fsfund.com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3月15日

华宝基金关于华宝深证创新100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新增南京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为一级交易商的公告

根据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证

券）签署的《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自2023年03月15日起增加南京证券为华宝深证创新

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华宝深创100ETF:159716）的一级交易商。 投资者可通过上述代

销机构办理华宝深证创新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开户、申赎及其他业务。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具体业务：

（1）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386

公司网址：www.njzq.com.cn

（2）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20-5050、400-700-5588

公司网址：www.fsfund.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本公司旗下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产品资料概要、《基金合

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03月15日


